转发市政府批转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

关于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保险

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
东丽政发[2008]7号

各街镇乡，政府委办局及直属单位：

经区政府领导同志同意，现将市政府批转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国土房管局、市统计局《关于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的暂行办法》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二日

批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
关于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保险

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
津政发〔2008〕17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国土房管局、市统计局《关于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保险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的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关于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

保险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的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职工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与职工平均工资同步提高，做好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及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立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发布制度。市劳动保障部门依据市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在每年1月31日前发布上年度全市职工和在岗职工的年、月、日、小时平均工资及增幅，并通过本市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布。

　　市劳动保障部门依据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增幅，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测算并拟定当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市劳动保障部门在每年年底前，依据市统计部门提供的当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预计数，确定下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的最低、最高标准。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据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确定当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

　　第三条　建立职工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正常调整制度。实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办法，以每年发布的全市职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调整相关待遇。

　　（一）最低工资标准，由劳动保障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根据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参考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就业状况等因素进行测算并提出调整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

　　（二）企业职工办理退休计算基本养老待遇时，按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以职工退休时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按缴费年限计算，缴费每满1年按1%的比例发放；过渡性养老金以本人全部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为基数，1997年12月31日前缴费每满1年按1%的比例发放。

　　（三）企事业单位工伤职工按月享受的生活护理费，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按50％计发，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的按40％计发，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按30％计发。

　　（四）企事业单位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至十级的，解除劳动合同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五级伤残按30个月计发，六级伤残按25个月计发，七级伤残按20个月计发，八级伤残按15个月计发，九级伤残按10个月计发，十级伤残按5个月计发。

　　（五）企事业单位职工因工死亡的，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丧葬补助金按6个月计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按60个月计发。建立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最低标准和正常增长机制。2008年，因工死亡职工供养配偶的抚恤金每月增发68元，达不到每月591元的补齐差额；其他供养亲属的抚恤金每月增发51元，达不到每月443元的补齐差额。以抚恤金最低发放标准为基数，今后每年按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幅，提高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

　　（六）对企业职工、离退休人员和领取失业保险待遇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一次性支付的救济费，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供养1名直系亲属，按6个月计发；供养2名直系亲属，按9个月计发；供养3名或3名以上直系亲属，按12个月计发。

　　（七）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人员和领取失业保险待遇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费，以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2个月计发。职工供养直系亲属死亡丧葬补助费，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1个月计发。

　　（八）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的月标准，按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确定，计算时四舍五入保留到角。每年6月至9月按月发放或一次性发放。

　　（九）企业职工中班津贴和夜班津贴，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中班津贴按不低于5％的比例确定计发，夜班津贴按不低于10％的比例确定计发，计算时四舍五入保留到角。

　　第四条　各部门及有关单位和企业，应以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增幅作为主要依据，调整和确定职工工资和津贴、福利等待遇水平。

　　用人单位应依法建立和完善职工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的相关规章制度，并告知全体劳动者。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和标准，及时调整相关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集体协商，提高职工相关待遇标准。

　　第五条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相关待遇简表

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天  津  市  财  政  局

天  津  市  人  事  局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天  津  市  统  计  局

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

相关待遇简表

	待遇项目
	标准

	基础养老金
	(上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截至退休时本人缴费年限×1%

	过渡性养老金
	(上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全部平均工资指数)×截至1997年12月31日前本人缴费年限×1%

	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0%

	
	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0%

	
	生活部分不能自理：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

	伤残五至十级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伤残五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个月

	
	伤残六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5个月

	
	伤残七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0个月

	
	伤残八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5个月

	
	伤残九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0个月

	
	伤残十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个月

	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个月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
	配偶抚恤金最低发放标准×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抚恤金
	其他供养亲属抚恤金最低发放标准×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一次性支付的救济费
	供养1名直系亲属：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

	
	供养2名直系亲属：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9个月

	
	供养3名及3名以上直系亲属：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2个月

	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费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个月

	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丧葬补助费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个月

	防暑降温费
	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

	中、夜班津贴
	中班津贴：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5%

	
	夜班津贴：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10%


主题词：工资  福利  调整  办法  通知
                                           （共印6份）

  抄送：区委、人大、政协、纪检，法院、检察院、武装部及

人民团体。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3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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